
 

 
 
 
 
 

申請參觀「陽光笑容小樂園」指引 (2012-13) 

1. 由  2012 年 6 月 6 日 上 午 9 時 正 開 始，本 組 會 接 受 全 港 幼 稚 園 /幼 兒 園 4 歲 班 申 請

於 2012 年 9 月 3 日 至 2013 年 6 月 28 日 參 觀 「 陽 光 笑 容 小 樂 園 」。  

2. 其 他 班 級 及 機 構 的 申 請 ， 請 於 2012 年 8 月 6 日 上 午 9 時 後  (第 二 輪 申 請 )， 致 電

2199 9200 與「 陽 光 笑 容 小 樂 園 」職 員 聯 絡。在 8 月 6 日 前 提 出 的 申 請 將 不 會 被 接

受 。  

3. 「 陽 光 笑 容 小 樂 園 」 是 專 為 4 歲 的 小 朋 友 而 設 。  

4. 「 陽 光 笑 容 小 樂 園 」 逢 星 期 一 至 五 開 放  (公 眾 假 期 除 外 )， 每 天 共 分 四 個 參 觀 時

段 ， 每 個 時 段 為 一 小 時 及 最 多 可 容 納 90 人 。  

5. 如 果 陪 同 學 生 參 觀 的 人 數 多 於 學 生 人 數 的 一 半，陪 同 者 也 被 當 作 參 觀 學 生 人 數 計

算 。  

6. 本 組 的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有 : 無 障 礙 場 地 入 口 、 升 降 機 、 暢 通 易 達 洗 手 間 及 觸 覺 引

路 帶。查 詢 有 關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，請 致 電 2 7 60 5 2 25 與 當 值 職 員 或 無 障 礙 主 任

聯 絡 。  

 
 

申請方法：(網上申請) 

1. 登 入 牙 齒 俱 樂 部 網 頁  www.toothclub.gov.hk， 按  

2. 輸 入 機 構 編 號 和 密 碼 登 入 。  

(未 登 記 成 用 戶 的 機 構 ， 可 在 網 上 申 請 成 為 新 用 戶 。 ) 

3. 按 「 陽 光 笑 容 小 樂 園 」 進 行 申 請 。  

4. 遞 交 申 請 後，學 校 可 從 電 子 郵 箱 收 到 確 認 通 知，請 立 即 核 實 內 容，然 後 列 印 保 存，

並 於 參 觀 當 天 出 示 。  

備 註：如 提 出 申 請 後 的 5 個 工 作 天 仍 未 收 到 確 認 信，請 電 郵 至 oheu@dh.gov.hk 查 詢 。 

 

透 過 網 上 申 請，學 校 可 按 當 時 可 供 預 約 的 日 期 而 作 出 決 定 和 即 時 提 交 申 請，方 便 之 餘

更 可 直 接 得 知 申 請 結 果，並 可 隨 時 在 網 上 查 閱 紀 錄 或 更 改 參 觀 詳 情，有 助 學 校 行 政 上

的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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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或更改參觀須知 

如 需 取 消 或 更 改 參 觀 資 料 ， 請 在 以 下 時 限 內 透 過 互 聯 網 自 行 更 改 或 傳 真 有 關 資 料 至  

2760 4073。 如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可 致 電 2199 9200與 「 陽 光 笑 容 小 樂 園 」 職 員 聯 絡 。  

透 過 網 上 取 消 或 更 改 資 料 ， 學 校 可 以 更 方 便 及 直 接 地 得 知 結 果 。  

 
除因暴雨警告、颱風影響或教育局宣佈停課外，如學校未能在參觀日期14天前取消參觀，

或參觀人數不達預約人數的70%，本組將記錄在案。如學校有連續兩年記錄，本組將於

下個學年開始接受申請日期之後兩個月，才接受該學校的申請。 

 

 

參觀前準備細則：  

1. 請 在 活 動 前 10分 鐘 到 達 ， 出 示 確 認 信 ， 辦 理 登 記 手 續 ， 並 按 需 要 安 排 小 朋 友 上 洗

手 間 。  

2. 為 確 保 衞 生 ， 請 不 要 讓 小 朋 友 把 「 陽 光 笑 容 小 樂 園 」 的 玩 具 或 物 件 放 入 口 內 ， 並

在 活 動 前 、 後 安 排 小 朋 友 清 潔 雙 手 。  

3. 請 安 排 分 組 ， 並 協 助 遊 戲 的 進 行 及 維 持 秩 序 。  

4. 請 為 小 朋 友 預 備 一 些 衣 物 以 作 不 時 之 需 。  

5. 在 不 妨 礙 活 動 進 行 的 情 況 下 ， 歡 迎 老 師 替 小 朋 友 拍 照 及 錄 影 作 留 念 。  

6. 因 活 動 時 間 緊 迫，如 未 能 依 時 抵 達「 陽 光 笑 容 小 樂 園 」，活 動 時 間 及 內 容 可 能 需 作

刪 減 。  

資料內容 通知時限 
網上 

自行處理 

傳真 
(已修改確認信) 

更 改 參 觀 日 期 或 取 消 參 觀  與 參 觀 日 期 相 距 60天 或 以 上  
    

更 改 參 觀 日 期 或 取 消 參 觀  與 參 觀 日 期 相 距 少 於 60天  
不 適 用   

更改其他資料  

(日 期 除 外 ) 

與 參 觀 日 期 相 距 14天 或 以 上  
    



 


